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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速記錄 

四十四年九月十六日 

黃委員少谷： 

甲乙兩稿是由兩人分別執筆，昨天工作小組開會，時間有限，不能把

所有問題都解決。甲稿計七十題，雖然如此，但每一問都是很短，回答方

便，或是或否，或知道或不知道。甲稿著眼於此，與普通偵訊技術方式差

不多，由淺入深，從此及彼，一個一個問起，到後來可以問出一點東西來。

由許多的點問出一條線來，可能得到若干真相，是甲稿之長，這種問法不

必將附件給他看。 

乙稿的基本精神是開門見山，從一個觀點看，可以給被詢人辯白的機

會，但從另一面看，如果被詢人坦然無事，是是非非弄的明明白白，如果

不是坦然無事，則這個問法可能使被詢人的情緒相當不安定。此法還有一

個壞處，他不是套，不是由淺入深，從此及彼，由點連成線，引被詢人上

路，而是將每一個題目的附件給他看，如被詢人篤定採不承認主義，整個

都說「沒有」，而在這個案子裡面，他並沒有留「首尾」，時間上可能要耽

誤一點。 

兩稿多有短長，請各位採擇。在問的時候，不一定說從第一題一直問

到第七十題（甲稿），或從第一題一直問到第二十七題（乙稿），在一題問

過後，看情形，可能第二、三題不必問，可能在後來問到第某題時，回過

來問某一題，因此有許多事必須多問明，才能將重要情形概括在內。 

工作小組遵照上次會議決定，從事整理工作，雖然經過三小時多的商

討，但仍不能詳盡。昨天我們順帶討論一個問題，到底是先問孫將軍還是

先問賈幼慧和孫克剛？我們曾費了相當時間來討論。我們要詢問賈幼慧，

是因為現在兩方面的話需要第三者的話作佐證，郭等六人是一面，孫將軍

是一面，郭等六人所寫所說，都涉及孫將軍，他們說得有頭有尾，有時有

地有人有事，如何如何，同時這許多話都是於自己不利，這許多話，在法

律上有其份量，拿這些話去問孫將軍，他可能說這是片面之詞，而既予否

認。兩方面之間的唯一中間人是賈幼慧副總司令，和孫克剛先生，由於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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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錦、陳良壎、王善從等三人，都說到賈、孫兩人如何如何？這兩個人就

是孫將軍與郭等六人之間的證人，所以要問他的。不過，如果他們兩人承

認陳良壎等所說是實，那麼他們至少有知情不到的責任，因為他們兩人有

此顧慮，故恣難以求得真相，昨天工作小組聽覍的結果，決向主任委員和

各位先生建議，還是先問賈、孫，如，如果核可，我們即先進行對賈孫之

詢問，今天已將詢問事項列入議程，俟詢問他們得到結果，與郭等的話互

相印證，或者不能印證，我們再決定如何問孫將軍，假定賈、孫說了老實

話，則為了顧到孫將軍的地位、尊嚴和情緒，我們對他的詢問更可以求簡

單化，將若干重要問題，點到而已，不必用追查的方式。我們會商之後，

雲五先生非常負責任，對這工作很勤懇，他連夜準備了甲稿、乙稿以外的

第三個稿，自己寫好以後自己複寫，將問題減為十個。今天我們面前有三

個稿子，不一定題目多就是難，少一點就容易。 

如果我的報告沒有將工作會議的意思傳達出來，還請各位補充和指正。 

王岫廬先生： 

昨天花了三小時多，研究甲乙兩稿，多有長處，很難決定用那一個好。

關于想到先問賈孫，可能對孫將軍的詢問事項更要簡單一些。我向來早起，

昨晚卻不能成眠，三點鐘就起來了，詳細看了甲乙兩稿，擇其要點，變為

十個題目，另附帶小題二，總共十二個題目。我的出發點是這樣：如果到

軍法局去問人，可以細問，但是以孫將軍現在地位的關係，加上還有第三

者可問，所以我們只問兩大要點，如果他對這兩件事並無責任，可以解除

他的責任，如果有責任，那幾部份可以解除，那幾部份不能解除，基于此，

我們問的不必多，我試擬這十個題目，簡單說明如下： 

第一題，問他關于聯絡的事，分三點：一、何時開始聯絡組織。二、

江雲錦與郭廷亮是不是分別進行。三、對此聯絡工作向國防部報告過沒有？ 

第二題，問他在三月間向江雲錦把郭廷亮在部隊中的活動情形報告他

時，他如何指示？ 

第三題，問他知道不知道郭廷亮是匪諜。 

第四題，問他給過多少錢，最後一次是何月何日。 

第五題，問他派王善從到陽明山偵察地形，有什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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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題，問他帶陳良壎、王善從到西子灣做什麼事。 

第七題，問他指示劉凱英聯絡民雄電台的用意何在。 

第八題，問他對于南部陰謀事前有無所知。 

第九題，問他五月間雖對郭廷亮、江雲錦說部隊如有行動，自己到四

十九師去，有無此事，去作什麼。 

第十題，問他在五月二十八日派陳良壎坐車南行為什麼。 

這十個問題，只要有一點答復，就可以證明郭等六個人和賈孫兩個人

的話，不難得到真相，至於詳細案情，不是我們調查委員會所一定要問孫

將軍的。我本來是贊成甲乙兩稿的，後為更求簡化，冒昧擬了這個稿，因

為我昨晚想到這件事，心有未安，所以半夜起來寫成這份東西。 

副總統： 

少谷先生、雲五先生兩位已經說明了，現在是不是將這十個題目宣讀

一下。 

張岳軍先生： 

是不是先研究他們的建議，上次會議決定先問孫立人後問賈幼慧、孫

克剛，現在工作小組主張先問賈、孫。 

王亮疇先生： 

贊成先問他們兩位。 

副總統： 

上次我說先問後問都可以，看時間決定。 

張岳軍先生： 

這個要決定一下，因為先問了賈、孫，對于孫立人的問題還可修改，

今天就先將應提出問賈、孫兩人的問題作個研究。 

吳禮卿先生： 

王先生、黃先生都主張先問，今天就採納工作會議的建議，決定先問

賈、孫好了。 

張岳軍先生： 

我的想法，拿一件事來比喻，譬如看偵探小說，一件案子，明知是某

個人主謀，問他他不認，怎樣辦？當然要找人證、找物證，搜集可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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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根據這些資料去問他，也許他說，好了，我沒有辦法不承認，也

許他仍然不承認。不承認也不怕，要他提反證，如提不出反證，就根據所

得的資料去認定，如提得出反證，他可以替自己辯護。我以為我們應採這

個方式，因此，我們在沒有問孫立人之先，將應詢問的人都問了，將能夠

取得的資料都取得了，再根據資料去問他，如他不承認，要他提反證。今

天所提的三個稿子，多有長短，暫且不說，現在先決定先問賈、孫，先討

論詢問賈、孫的事項，問過了賈、孫，再考慮問孫立人的事項。本會不是

法庭，問孫立人不必太詳，各位都說到這意思，孫立人今天雖已不是參軍

長，但他的官還在，他的尊嚴和自由還保持著，他自己不願出門是另一回

事，而他是自由的，因此我們問他的方式不同于一般方式，不妨把案情資

料先給他看，再舉要問他，如他說不對，要他提反證，這問題就解決了。 

問過賈、孫後，考慮問孫立人時，遵照 總統指示，有兩個重點，一

是聯絡組織、一是南方事件。孫立人已承認郭廷亮利用他活動、造亂子，

我們尋明白到底是孫立人主謀，還是知情不報？這個大問題，只要孫立人

有一、二十個字的答復，我們就有了交待。我看甲稿，照事來分，不過包

括幾件事，例如自第一題至第二十題，都是關於聯絡組織的，我們先給他

看過資料，再問他是不是。第二，再問他與郭廷亮的關係，也許他說有關

係，是老部下，但不知道他是匪諜。第三，問他關于反對政工挑撥情緒的

事，第四問他預備的事，第五問陽明山的事，第六問西子灣的事，第七問

事後他消滅證據的事。在這些問題，有一個附註，關于郭廷亮所說，在演

習場或中途堵截的事，沒有列入詢問事項中，我覺得這件事應該問，但文

字要修改，務求簡化。 

只要問得有要領，兩大重點得到答案，我們就可以結案了。 

副總統： 

現在研究對賈副總司令幼慧及孫克剛先生詢問事項。 

黃少谷先生： 

調查委員會過去為什麼沒有詢問賈、孫兩位，第一、賈是現任中將副

總司令，他發現長官不對，沒有報告，他一定怕自己責任太重，因為陳良

壎等提到他，他們拿賈幼慧作傘遮著，都是說孫參軍長如何如何，報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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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不聽，後來報告賈副總司令，請加勸阻。他的地位與這幾個小孩子迥

然不同，為什麼知情不報？第二、本 總統之主意，辦這件事時間要短，

範圍要小，儘可能不涉及者不涉及。第三、這是不應該說的話，但是工作

小組有話不說，是不盡責任。就是說：孫立人將軍今天是完全自由的，賈

幼慧、孫克剛二位先生自由，在我們問過他們之後，詢問孫將軍之前，有

一段距離，就怕情況有交通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果我們技術不

高明，得不到真相，反使真相更湮沒。為什麼不早問賈、孫，其故在此、

其難在此。 總統命令本會澈查詳情具報，不但要查，而且要澈查，不但

要查，而且要詳查，按照正常途循，原可一樁樁、一件件去問孫立人，但

是怕他受不了，在情緒上引起不安，很顯然的，你說果，他說因。雖然不

管是中國的法或是外國的法，或中外的道義，一個將軍私人有組織，他是

站不住的。眾口一詞，他舉不出反證，他情緒受了影響，可能我們遲遲不

得進展，就是因為輕不得重不得，又不能真正的澈查，這就是要把事情辦

好，不要把事辦壞，一定要恰到好處。 

關于賈、孫二位，就只問他們，陳良壎等說在某時某地對你報告了什

麼話，有沒有這件事？我們決無課以責任之意，只是印證一下，他們不必

作任何看法。連帶有一個問題，問過賈、孫之後，為使工作不發生困難，

問孫立人的時間不宜距得太遠，同時在問他們兩位時，請他們兩位保密，

擔負這個道義上的責任。 

張岳軍先生： 

過去之所以沒有問賈、孫，少谷先生已說明了理由，簡單說就是怕他

們恐懼，現在既決定先問他們，應該先有幾句話，使他們安順，主任委員

可以負責任地對他們說這話，這樣可以得到一個結果。剛才宣讀的文件，

供主任委員作談話時的參考，看情形改變，或者在問前說幾句什麼，或者

在問後說幾句什麼，使他們明白詢問的目的是在印證事實，決不課他們以

責任，而且他們的佐證對于本會很有禆益。 

吳禮卿先生： 

我贊成岳軍先生的意見，這文件作副總統的參考，詢問時請少谷先生、

雲五先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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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 

上次各位推我和黃、王兩位委員負責這件事，這次又要偏勞二位，個

人覺得對賈、孫的詢問更要求簡，只問兩件事：一、江雲錦、陳良壎、王

善從三個人說曾請賈勸止孫立人，是不是有這件事，他只說一個「有」就

夠了。二、有沒有勸阻孫？他說「有」或「沒有」，都是證實了孫立人有這

件事。 

少谷先生已說到，不課他們以責任，岳軍先生更提出，要我在發問之

前先說幾句話，使他們了解，不會課以任何責任。 

參考文件上不要寫出「解答」字樣，「解」是要負責任的，就用「說明」好

了。 

至於孫立人方面，他看過國防部的資料。現在再將本會的資料送給他

看，使他明瞭六個人中所說與他有關的部份，是不是每一件事都要他答復，

不是的，我們只要問幾個重點，舉幾個例子來說： 

一、不問他有沒有組織，只問他有沒有報告國防部，不管他回答說報

告了或是沒有報告，至少對于聯絡組織是承認了。 

二、所謂「軍變」，不問他是否主謀或指使，只問他知道不知道。他沒

有法子說不知道，只要他說知道一點，一個參軍長，知道這種事而不報，

不能說沒有責任。 

三、問他是不是曾給他們許多錢，他一定會說是救濟老部下之類的話，

但是以他的地位隨便拿出很多數目的錢，不是容易的事，一定別有作用。 

這不過隨便舉三個例，總之要問的問題不能超過十個，愈少愈好，還

是一個原則，不過他如何答復，總要可以拉住他，我們問的問題，一定要

使他非答不可，各位是否覺得這問法有些近於取巧？ 

郭等六人的詢問筆錄，是否將與他有關的摘錄出來，把他看後，提出

問題，如他一一答復最好，其中如有不能作答的，用書面答復。 

王亮疇先生： 

我也主張問題越簡單越好。 

張岳軍先生： 

現在不說三個、五個或十個、八個問題，且待問了賈、孫之後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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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員提到先送資料給孫立人看，這是很必要的。本案發生之初，五月

二十四日， 總統請副總統去，本人也參加，商量的時候，決定組織八人

小組，並指示辦法，由本人派總統府第一局黃局長、第二局傅局長，將公

事送到孫家給他看，上午送去，看完後帶回，下午再送去，看完了帶回，

明天又送去給他看。這是什麼意思呢？他看過，自己心裡就明白了，這案

子已經發作，因此他才認錯悔罪。曾有一個人對孫這樣說：「如果我是你，

既已明白了案情，就去請見 總統，說我錯了，請求處分，家長愛護子弟，

事情做錯了，自己認錯，一定可以得到寬恕。」可惜這件事他沒有照著做，

才有調查委員會的產生。主任委員剛才所說的辦法，就是原來 總統所採

用的辦法，我贊成再用這個辦法。從前的資料他看過了，經調查委員會加

以調查後，再將資料送給他看，他有什麼話要說？如果他說不承認，請他

提反證。提得出當然好，可以替他洗刷。這是一個很誠懇的辦法，事到如

今，也許他覺得不承認不行。 

吳禮卿先生： 

我贊成有重點的問，力求簡單。 

許靜仁先生： 

這意思很對的。 

副總統： 

原來的案情資料他看了，那些資料我們看到時，也有點懷疑，是如何

取得的？怎樣會痛痛快快招認？王委員雲五並提出案內許多矛盾之點。後

經本會加以詢問，證明並未經過不正當的訊問，所寫所說都是他們自己所

為，而且對本會詢問時所答復的，與以前所說大體相同，現在我們以本會

詢問的結果為基礎，將涉及他的部份提要給他看，比較切實合理。至于問

的方式，可以採用岳軍先生所說的。 

我想對于問題中的「嗎」、「呢」之類的虛字可以少用，我們不是將他

作為訊問對象，而是談話方式。 

王亮疇先生： 

我贊成，可用這樣的口氣：「請你說明一下」、「請問你知道不知道」。 

王岫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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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副總統和岳軍先生的意思，問題愈少愈好，副總統剛才所舉的三

個例，都包括在我所擬的十個問題之中。但是問答的手續究竟如何？當然

以書面問、以書面答最為簡單容易。如果用口頭問，還要錄音，是不是全

體委員到他家裡去，錄音不很方便，是不是要他書面答復，當時寫？我想

是否採兩個步驟？一、擦出簡單問題，十個或八個，如果不是到他家去，

而是請他出來，還是用筆錄、用錄音。或者不必全體委員參加。二、這個

個人的詢問筆錄，或者全部、或者提要，送他看後提出書面補充答復。 

副總統： 

地點還是在台北賓館，還是全體委員參加，這原則不改變。 

張岳軍先生： 

先把資料給他看，題目定後，每一問題提出時，給他有關這一題目的

資料看。 

黃少谷先生： 

說來說去，問題又回到第一次會議的問題了，那次會議中，亮老提出，

是不是給他一個機會，提出書面答復，後來大家商量決定，不必全部用書

面，仍以口頭答復為主，如有不能當場口頭回答者，可用書面補充。現在

如果要採用書面答復的辦法，不是不可以，這辦法的好處在使有充分為自

己辯護的機會，請他提出書面答復後，我們看看還有什麼問題，再用口頭

問他。為什麼我們起先不採用，就是因為這一付藥太重，怕他受不了，過

去他所看的資料，只是一部份，最主要的是陳良壎的資料他還沒有看到，

郭廷亮八月十二日的自白補述和日記本也沒有看到。其次，把全般資料完

全給答方看了，對于問方之欲求得真相，未嘗不會發生困難。 

副總統： 

第一次詢問時，全體委員參加，請他來，將六個人的資料給他，同時

有幾個問題先問他，問的方式，贊成岳軍先生所說的方式，不一定每一個

問題要他寫書面答復，在他答復後，我們再研究，再詢問一次，這第二次

可以不必全體參加，或者推幾位委員就行。 

張岳軍先生： 

還是維持過去的決議案，並採納小組會議擬議的方式，在問過賈、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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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決定了問孫立人的問題，於詢問時，每一問題給他看有關資料，他坐

有另一個房間看這些資料，然後再請他來答復，筆錄和錄音都是必需的，

他的回答以口頭答復為原則，如不能口頭作答時，經說明理由後，可用書

面答復。這樣，我們的前後決議就相符了，如果分為兩個步驟，先請他書

面答復，答復後再用口頭問，便改變過去的決議了。 

副總統： 

對於第一次的決議案，大體上沒有改變，我們請他來，問題儘量簡化，

將書面資料給他看，或者帶回去看，或者馬上答復，或者先一天給他看了，

第二天答復，等他答復了，再研究，作第二次的詢問。到底如何妥當，請

各位發表意見。 

王岫廬先生： 

不改變以前的決定，但問題求簡化，請他當場用口頭作答，答完後將

資料帶回去，使他有一個答辯的機會。少谷先生顧慮這付藥太重，也許他

看了六人的筆錄後，情緒不好，索性連小問題都不回答了。 

黃少谷先生： 

現在有幾個辦法請各位決定：一、由本會備函派人將六人筆錄送給孫

看，假定上午八時送出，那麼下午八時就可以詢問。二、先問他簡單的問

題，再給他資料看。三、當場看資料，當場回答。 

張厲生先生： 

不贊成第二個，寧採第一個。 

黃伯度先生： 

我想報告一下八月二日送資料給孫的情形，伯度和亞夫奉派辦這件

事，所送的第一件資料是江雲錦的，下午送郭廷亮的自白擇要，以及李鴻、

劉凱英、王善從的資料，都是國防部呈 總統的擇要。他看過後，說：這

件事是應交軍法的事，沒有交軍法，派人送給我看， 總統對于天高地厚，

令我感動，應該引咎。在八月二日以前，副總統給他看過郭廷亮的供詞後，

他曾說：事前無所聞、事後無所知。後來看了這些資料，才知道自己的責

任重大，要我們告訴秘書長，他決引咎辭職。八月三日下午寫簽呈，次日

他自己將簽呈寫好。我八月二日去時還看見陳良壎，八月三日去，孫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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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陳良壎被捕了，自己的手槍也被搜去了。孫立人那時所看的是陳良壎被

捕以前的資料，被捕以後的資料沒有看到。 

張岳軍先生： 

派人送去看，看了帶回。 

吳禮卿先生： 

這個辦法好。 

王亮疇先生： 

將重要有關部份送給他看。 

張厲生先生： 

我揣度他不會在正題上答復，可能在他看了資料之後，修正若干預備

說的話，而七扯八拉的在題反盤旋，這個倔強他是有的，要防他。 

張岳軍先生： 

他可以提反證，提不出反證沒有話說。 

謝冠生先生： 

據我所想到的，反證有一點。郭廷亮等六個人涉及孫，六個人的話於

自己有利，將責任推到孫身上，拉他下來，使他們的責任小一點，這話孫

是可以說的。還有一點，這六個人的話大致相同，孫可以而，五月廿五日

郭廷亮被捕在前，其他幾個人先後不同時間被捕，在這空隙中，他們可以

互相見面或者通信，很可能交換意見，所以他們的話不約而同。這兩點雖

不是反證，至少孫立人可以為自己辯護。 

金世鼎先生： 

據我看，還是先將題目給他看，將資料給他看，如果他願認，再問他

滿若得到答案，便可以結束了。因為這案子在法律上看、在政治上看觀點

不同，在政治上說，人家不相信，郭等涉及孫的話是真的，在法律上說，

共同犯罪的人共同承認了不利於己的事，可以認定共同犯罪，但我們給孫

辯護機會，使他儘量將說的話說出來。 

吳則韓先生： 

孫的答復，除了在他簽呈所說者以外，其他的，他肯不肯認帳，不能

預料，但組織並未報告國防部，這是他賴不了的，也許他連組織也不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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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給他看了資料後，或者他不能否認。他之所以弄組織，如果說是為了不

滿軍事制度，自己曾提出建議，不為 總統到採納，因此要使全體反應，

當作群眾的意見，假定是這種情形，情形並不嚴重，因為這種脅迫長官的

企圖在陸海空軍刑法中沒有規定預備陰謀的條款。如果說對長官不利，就

是叛亂條例。刑事訴訟法中共同被告不利於己的話是可採的，但是此案我

以為不然，郭等是將責任推到長官身上，是利己的。 

至于問的方法，為了認定事實方便，口頭應該問他到底先給他看資料

再問，還是問了再看，我還沒有成熟的意見。 

吳禮卿先生： 

請教亮老，在法律上看法如何？ 

王亮疇先生： 

不能專就法律看，也不能專就政治看，兩方面都要顧到，做到：顧及

法律、應付政治，不必統統依法辦理，在法律上說得過去，在政治上應付

的好，不要嚴格的講法律。 

張厲生先生： 

我幾次列席會議，心裡有幾句話沒有說，剛才亮老說的一番話，可說

就是本委員會的責任，我們在法律上、政治上都顧到，即以法律的立場，

應付政治。因此關于詢問孫將軍的方式，我主張或採第一個，或採第三個，

不贊成第二個方式，我要說一句不應該說的話，供各位參考，我們詢問孫

將軍，他如何答覆姑且不說，我們看了案情資料，詢問了六個人，請教各

位先生，本委員會是否就可以據此認定兩點：一、孫將軍指派私人在部隊

聯絡組織，這個不冤枉他。二、據李鴻、郭廷亮、江雲錦、王善從等等人

說，孫將軍對下屬預備圖謀一個事變，而他是知道的，不能說不知道。這

兩點，憑良心說不會冤枉他，本委員會對這兩點如果已認為沒有什麼可疑，

是否就可以認定這兩點？詢問孫將軍，他的答覆如何不知道，就是答復了，

也只是在題外盤旋，是不是就根據這兩點認定的事實，作調查報告的基礎？

已于政府對此案怎樣辦， 總統對本案如何處理，那是另一件事情。 

王岫廬先生： 

我是說老實話的，現在我們對于案子的真相，多少已有了一點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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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定還要給孫將軍一個辯護的機會，並且還要問賈幼慧、孫克剛，從

第三者口中得到佐證，儘管孫將軍不承認，但他一定要能舉出反證，如舉

不出反證來，我們一面根據郭等六個人所供，一面根據第三者的佐證，未

嘗不可以認定。 總統指示寬大，亮老說法律、政治兼顧，我說先考慮政

治問題，我們要達到政治上一個最大可能的目的，因此我們把範圍縮小，

只問要點。一、關于聯絡組織，這個他不能否認，很難否認。二、關於郭

廷亮，他知道不知道郭是匪諜。三、他與不法行動的關係等等。我們既要

符合 總統寬大的意旨，詢問的問題不妨少，如果問題太多，弄得欲罷不

能，想寬大而不可得，我們不必問得太多，將來調查報告提出，對于寬大

的原則，國家的的面，都可以維持。 

副總統： 

第一，先問賈幼慧、孫克剛兩位，由我們三個人問，在詢問之前，先

說明不課他們以任何責任，問的時候，只問他：他們說報告過你，請你勸

阻，有無此事？再問他：你曾否勸阻？此外，最多問三、五個問題，臨時

看情形決定。 

第二，問過賈、孫之後，假定他們說，確曾報告過他們，他們也勸過

孫將軍，那麼對于孫將軍的詢問又多了一點資料。不管資料多少，我不贊

成將全部資料給孫將軍看，因此對于孫將軍的詢問方式，我提出一個修正

案，由全體委員參加詢問，這一點是不改變的。關于詢問的問題，不必多，

而且要便于他答覆，至于少到什麼程度，再研究，但最多不超過十個，是

不是問這十題就夠了？也許還從金先生所擬的案中挑幾個，少谷先生和雲

五先生所擬的案中多挑幾個。我與孫將軍相處二十餘年，了解他的性格，

本案我們考慮用幾個要點拉住他，他沒有法子否認的，但不能不給他一個

辯白的機會，我們只將本會所調查的六個人的資料給他看，不一定先送給

他看，但要他在答覆詢問前看完這三萬多字的資料也不容易，詢問後交他

帶回去也可以，他要用書面補充也可以，我們再問一次也可以。總之，我

們要使他精神情緒安定，如果在詢問前使他看得太多，他很為難，答覆也

不好，不答覆也不好。採用這個方式，法律手續和政治考慮上都可兼顧。 

黃少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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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第二個方式的修正，先問、後給他看資料。 

張厲生先生： 

資料應該給他看，但當場看與帶回去看是兩件事，我不主張給他帶回

去，勿寧先派人送去給他看。 

張岳軍先生： 

如果不是先給他看，詢問的時候他可以賴，我們先給他看資料，告訴

他，讓你先有了解再問你，給我們正確答復，也許有些事他不能不承認。

但如事先不給他看，到時他狡辯，不承認，而我們以為他帶資料回去看了

會後悔，說真話，這是不可能的。 

我看，還是請他早一點來，先看資料，然後問。 

副總統： 

是不是全部給他先看，還是問的時候看一個資料問一個問題？ 

張岳軍先生： 

請他來，給他看六個人的資料，不必全體委員都在場等著他看，假定

上午請他來看，我們下午全體委員到場進行詢問。 

吳禮卿先生： 

要看三萬多字，這時間很長的。 

張岳軍先生： 

時間再分配。 

副總統： 

看全部資料時間長，可將要問的有關資料先給他看，假定十個問題，

便給他看與十個問題有關資料。 

張岳軍先生： 

本來少谷先生便是這樣準備的。（如乙案，問某問題時，即附某項問題

有關資料） 

黃伯度先生： 

我向各位建議一下，我的了解，孫將軍八月三日的表示認錯，就是由

於資料發生了作用，伯度迭次奉派送資料去，他沒有看資料之前，他說完

全不知道。當我帶著李鴻等的五份資料給他看時，我奉命告訴他，這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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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加課你的責任，是告訴你，三十九年發生那案子時就應該辦你， 總

統寬大沒有辦你。其餘四份是與本案有關的，他看了才覺得自己的責任重

大，和 總統對他的寬大，因此他才寫簽呈，就是看了資料的結果。因為

他看了資料後，一面發生責任感，一面覺得 總統寬大，發生感動，所以

他寫了簽呈。我主張這一次還是先給他看資料，早四小時或六小時請他來

看本會的資料，請他在這裡吃飯，約定時間詢問，在問的時候，在有關問

題下摘附資料，使他明白我們為何提出這個問題，就是因為某人說了某事，

如何涉及他，他了解了這個，更易反應一點，應該承認之處，他無法不承

認。也許這樣做費時稍多。 

黃少谷先生： 

我的意見，是不是這樣，我們假定下星期一（十九）上午十時請他到

陽明山第一賓館，將本會詢問郭廷亮等六人的筆錄給他看，下午八時進行

詢問，問題愈簡單愈好，是不是要附件，再研究。為什麼改地點？因為台

北賓館太引人注目，改在第一賓館較好，詢問也在那裡。 

王岫廬先生： 

我贊成，不送到他家裡看，請到詢問的地方看，看的東西多，問的問

題少，他答覆起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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